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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律师因另案开庭不能出庭应诉，
法院能否缺席审判？

前车肇事后车撞伤他人
侵权责任如何确定？

2025年7月的一天 ， 孔某
驾驶自己的小轿车沿某国道由
南向北行驶时， 因车速较快和
疏于观察将骑电动车赶集的李
某撞倒。 因忙着报警， 孔某慌
乱之中忘记设置警示标志和开
启危险报警闪光灯。 此时， 周
边村民周某、 魏某路过， 看到
受伤者是同村的村民， 遂加入
抢救行列。 不料， 邓某驾驶轿
车路过事故现场时， 未注意观
察且因车速过快 、 视线不良 ，
将参与抢救的周某撞伤， 后经
鉴定构成七级伤残。 交警认定
邓某对后一起交通事故承担主
要责任， 孔某承担次要责任。

那么， 孔某和邓某对第二
次交通事故造成周某的伤害该
如何承担侵权责任？ 二人是否
承担连带责任？

法律分析
一方面， 孔某和邓某违反

交通运输法规 ， 造 成 受 害 人
周某伤残的交通事故 ， 均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 《道路交通
安全法实施条例 》 第 60条规
定： “机动车在道路上发生故
障或者发生交通事故， 妨碍交
通又难以移动的， 应当按照规
定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并在车
后50米至100米处设置警告标
志， 夜间还应当同时开启示廓
灯和后位灯。”

本案中， 邓某驾车时未注
意观察且车速过快， 结果撞伤
正在参与抢救伤员的村民周
某 ， 其主观上有一定的过错 ，
因此对第二次交通事故造成的
损害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 再
者 ， 第二次交通事故的发生 ，
与孔某在第一次事故发生后未
按规定开启报警灯和设置警示
标志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 所
以， 孔某也难辞其咎， 应当对
第二次事故承担相应的责任 。
交警部门认定邓某承担事故的
主要责任 ， 孔某承担次要责
任， 是合理的。

《民法典 》 第 1172条规
定： “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
行为造成同一损害， 能够确定
责任大小的， 各自承担相应的
责任 ； 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 ，
平均承担责任 。” 本案中 ， 交
警部门对第二次交通事故的责
任分担作出了认定， 故应当由
孔某及其车辆保险公司、 邓某
及其车辆保险公司按责任的大
小， 对周某承担赔偿责任。

另一方面， 孔某和邓某不
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 《民法
典》 第1171条规定： “二人以
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
损害， 每个人的侵权行为都足
以造成全部损害的， 行为人承
担连带责任 。” 这是关于无意
思联络分别实施侵权行为， 但
是都能造成全部损害时， 承担
连带责任的规定。 这里的 “足
以造成全部损害” 是指在没有
其他侵权行为的共同作用的情
况下， 独立的单个侵权行为也
有可能造成全部损害。

本案中， 孔某没有开启报
警灯和设置警示标志， 这种不
作为行为本身不可能必然引发
第二起交通事故， 只是为第二
起事故的发生创造了条件。 换
句话说， 如果没有邓某实施的
侵权行为， 孔某的不作为是不
足以独立致生第二次交通事故
的。 因此， 不符合有关承担连
带责任的法律规定， 孔某和邓
某只应承担按份赔偿责任。

潘家永 律师

编辑同志：
今年7月初， 公司因劳动

争议以我为被告提起诉讼。 此
后， 我与一家律师事务所签订
了委托协议。 律师事务所指派
一名律师， 专门为我提供诉讼
法律服务。 前几天， 法院通过
传票确定了开庭日期。 可是，
律师以另案开庭出现时间冲突
为由， 申请延期开庭， 但法院
未予回复。

请问： 在我和律师均未到
庭的情况下， 法院能否作出缺
席判决？

读者： 谢婷婷 （化名）

谢婷婷读者：
法院可以作出缺席判决。
《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

十九条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 ， 可以延期开庭审理 ：
（一） 必须到庭的当事人和其
他诉讼参与人有正当理由没有
到庭的； （二） 当事人临时提
出回避申请的； （三） 需要通
知新的证人到庭 ， 调取新的
证据， 重新鉴定、 勘验， 或者
需要补充调查的； （四） 其他
应当延期的情形。” 根据该规
定， 申请延期审理必须符合
法 定 情 形 。 即使符合法定情

形， 法院也只是 “可以” 延期
开庭审理， 换而言之， 法院对
是否延期 开 庭 具 有 决 定 权 ，
即 使 对 符 合法定情形的 ， 人
民法院可以延期开庭， 也可以
不延期开庭。

结合本案， 基于与你签订
委托诉讼代理合同的是律师事
务所， 而非律师个人， 即使法
院在开庭传票中确定的开庭日
期与律师的另案开庭时间出
现冲突， 律师事务所也可以另
行指派其他律师出庭参加诉
讼， 你也可以更换新的委托诉
讼代理人， 即律师因另案开庭
出现时间冲突， 并不在上述情

形之列。
同时， 法院就律师提出的

延期开庭申请未作出回复， 应
视为不同意延期开庭， 同样必
须按时到庭。

而 《民事诉 讼 法 》 第 一
百四十六条还规定 ： “被告
经传票传唤 ， 无正当理由拒
不到庭的， 或者未经法庭许
可中途退庭的 ， 可以缺席判
决 。 ” 正 因 为 你 没 有 到 庭 ，
委托的律师也没有到庭 ， 且
“无正当理由”， 所以， 法院依
法作出缺席判决并不违反法
定程序。

廖春梅 法官

因工作原因， 公司高管梅琪
（化名） 在考勤打卡方面存在或
早或晚的现象。 令她意外的是 ，
公司竟然以1月内旷工6天为由将
她解聘。 她认为公司此举违法应
当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则称， 其
依 据 事 实 按 照 内 部 制 度 规 定
作 出 相应处理合理合法 ， 没有
任何过错。

法院认为， 旷工是指劳动者
在工作时间未办理任何请假手续
而缺勤的行为， 其本质是劳动者
未履行劳动义务的客观事实状
态， 公司规定职工迟到或早退1
小时视作旷工半天、 迟到或早退
3小时视作旷工1天的规定， 显然
与客观事实相悖。 因梅琪1月内
旷工6天系经折算得出的数据 ，
公司按照内部规定将其解聘属于
加重劳动者的责任， 难谓合理合
法。 8月29日， 二审法院判决支
持梅琪的索赔主张。

迟到早退超过时限
公司当作旷工对待
2019年7月20日 ， 梅琪入职

公司， 先后担任市场运营中心、
高级副总裁等职务。 期间， 双方
签订的最后一份劳动合同期限至
2027年7月19日。 2024年5月， 因
与公司负责人在管理理念上发生
分歧， 她被要求主动离职。 同年
10月10日， 公司向梅琪发出 《告
知函》 一份。

该函载明的考勤记录显示，
梅琪于2024年9月存在多次迟到、
早退、 擅自离开工作岗位等异常
情况， 已构成多次违纪。 因此，
要求她2024年10月10日18:00前就
此向人事部门书面说明原因。 她
于当天18:32以电子邮件函复公
司， 称告知函内容不实。

2024年10月14日， 公司向梅
琪送达 《劳动合同解除通知书》。
该通知载明： “鉴于你存在严重
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行为， 根据
《劳动合同法》 及公司规章制度
规定， 公司决定解除与你之间的
劳动关系。”

2024年12月30日， 梅琪申请
劳动争议仲裁。 庭审中， 公司称
梅琪存在迟到 、 早退及旷工行
为， 该行为符合 《员工手册》 中
有关一个月内累计旷工达到6天
即可解除劳动合同之情形， 故公

司决定将其解聘。
公司提供的考勤显示， 梅琪

于2024年9月2日16:27打卡离岗
出门， 下午早退1小时以上， 按
旷工0.5天计； 9月3日11:51打卡
离岗出门 ， 18:13返岗进门 ， 擅
自离岗， 按旷工1天计； 9月9日
10:16打卡到岗， 上午迟到1小时
以上， 按旷工0.5天计； 9月10日
10:00离岗出门、 11:16返岗进门，
11:20离岗出门、 11:48返岗进门，
11:57离岗出门、 13:19返岗进门，
14:25离岗出门、 15:40返岗进门，
擅自离岗， 按旷工1天计； 9月11
日 8:52离岗出门 ， 11:44返岗进
门， 擅自离岗， 按旷工1天计； 9
月17日12:18离岗出门 ， 16:33返
岗进门， 擅自离岗， 按旷工1天
计 ；9月27日9:19到岗进门 ，17:13
离岗出门， 上午迟到及下午早退
1小时以上 ， 按旷工0.5天计 ； 9
月28日9:54到岗进门， 13:58返岗
进门， 上午迟到及下午早退1小
时以上， 按旷工0.5天计。

公司提供的 《员工手册》 载
明， 职工 （其他岗位） 的作息时
间 为 9:00－12:00， 13:00－18:00。
职工请假须提前提交请假申请手
续 ， 由直属上级和人力部门审
批； 未办妥请假签批手续者， 不
得先行离岗 ， 否则将作旷工处
理。 事先不办理任何请假手续或
遇紧急情况事后未补办完请假手
续、 擅自离开工作岗位等情形为
旷工或视为旷工。 连续旷工3日
或全月累计旷工6日或一年内累
计旷工达12日者， 公司有权解除
劳动合同。

梅琪提供了网页截屏、 电子
邮件及微信聊天记录截图， 证明
其并非擅自离岗。 公司对这些证
据未予认可。

经审理， 仲裁机构裁决公司
支付梅琪2023年度未休年休假折
算工资19310.34元， 对其他仲裁
请求不予支持。

旷工属于无故缺勤
不能等同迟到早退
梅琪不服仲裁裁决， 诉至一

审法院。
根据双方陈述， 一审法院认

为， 本案的重点在于审查梅琪于
2024年9月期间是否存在迟到 、
早退以及累计旷工达6天的违纪

情形。
庭审中， 公司明确表示， 梅

琪存在迟到、 早退及旷工行为，
符合 《员工手册》 有关一个月内
累计旷工达到6天即可解除劳动
合同之情形。 为此， 还提供了梅
琪于2024年9月的考勤及相关统
计。 经查， 公司将梅琪迟到、 早
退超过1小时且不足半天的行为，
均按旷工0.5天计 。 将梅琪离岗
超过半天或近半天的行为， 按旷
工1天计。 同时， 统计出梅琪于
2024年9月的8个工作日中累计旷
工达6天。

对于公司提供的上述考勤，
梅琪未予认可。 对此， 一审法院
认为， 即使该考勤能够反映梅琪
的在岗情况， 也不能凭此考勤直
接认定梅琪于一个月内存在累计
旷工达6天之情形。

一审法院认为， 迟到是指到
达的时间晚于规定的时间， 即职
工晚于规定上班时间到岗。 早退
是指未到规定时间而提早退离岗
位、 会场等， 即职工早于规定时
间离开工作岗位。 旷工则是指职
工未办理任何请假手续而无故缺
勤。 因此， 不应也不能将迟到、
早退的行为直接等同于旷工， 更
不能将考勤上记载的梅琪迟到、
早退1小时且不足半天的行为扩
大化 ， 直接按旷工0.5天计 ， 也
不能将考勤记载的梅琪离岗5小
时9分钟的情形直接按旷工1天
计。 因此， 公司提供的考勤上所
记载的梅琪缺勤时间不能直接认
定系梅琪旷工。

此外， 《员工手册》 有关擅
自离开工作岗位视为旷工之规
定， 过于笼统， 未区分职工离岗
的情形， 亦未区分职工离岗的时
间， 更未区分职工擅自离岗可能
造成的后果， 一审法院认为， 该
规定不具合理性， 亦即公司有关
梅琪存在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
的行为之观点并不成立。

对于梅琪要求公司支付其未
休年休假折算工资之请求， 因公
司未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 应
视为同意按仲裁裁决履行， 一审
法院对梅琪此项请求予以准许。

据此， 一审法院判决公司支
付梅琪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316140元、 2023年度未休年休假
折算工资19310.34元。

制度规定不合法理
难以产生法律效力
公司不服一审法院判决，上

诉称《员工手册》系依法经过民主
制定和公示程序， 已经对制度合
理性进行协商、审查和确定，梅琪
对此不仅知晓且从未提出异议，
一审判决仅以《员工手册》的规定
不具备合理性认定公司违法解除
劳动关系，系重大错误。梅琪迟到
或早退等违反考勤制度情况不仅
仅限于2024年9月，还包括2024年
6月至8月，一审判决仅审查9月期
间的违纪事实， 属于事实认定不
清，存在重大错误。

梅琪辩称， 用人单位规章制
度合法有效的前提除了程序合法
外， 内容也应当客观合理。 本案
中，公司关于职工迟到早退1小时
以上按旷工半天计算的这种处理
方式， 明显扩大了劳动者违纪行
为的结果， 加重了劳动者的违纪
责任，是不合理的。另外，公司解
聘她的理由是9月份存在6天旷
工， 在公司自认已经向她足额发
放2024年8月以前全部全勤工资
的情况下， 原审认定没有任何不
当之处。

二审法院认为， 用人单位制
定的规章制度不仅要符合法律法
规的规定，且要兼具合理性。本案
中，公司《员工手册》制定程序合
法， 在内容合理性方面即迟到早
退与旷工折算上值得商榷。 诚如
一审法院所述， 旷工是指劳动者
在工作时间未办理任何请假手续
而缺勤的行为， 其本质是属于一
种劳动者未履行劳动义务的客观
事实状态， 公司规章制度中关于
职工迟到或早退1小时视作旷工
半天、迟到或早退3小时视作旷工
1天的规定， 显然与客观事实相
悖。 梅琪2024年9月的缺勤时间，
客观上尚未达到6天，而公司直接
依据上述规定将其部分迟到、早
退的行为认定为旷工半天或一
天，进而计算出其旷工天数，显然
加重了劳动者的责任， 难谓合理
合法。公司据此解聘梅琪，亦难谓
依据充分。

综上， 二审法院认为原审判
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公司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
据，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月内折算6天旷工，公司按内部规定解聘职工为何违法？
法院： 迟到或早退1小时以上按旷工半天计算， 属不合理加重劳动者违纪责任

□本报记者 赵新政


